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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現有公司細則

本公告由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
《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51(1)條之規定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布，建議對本公司現有公司細則（「公司細則」）作出修
訂，以（其中包括）(i)允許本公司持有庫存股；(ii)規定股東大會可採用單一或多個
會議地點的實體會議、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形式舉行，並容許電子投票；(iii)配合
上市規則及百慕達適用法律的其他相關要求；以及 (iv)作出其他相應的內務修訂（統
稱「建議修訂」）。除建議修訂外，公司細則其餘內容將維持不變。

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（「週年大會」）上，
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生效。載有（其中特別包括）建議修訂進一步詳情及
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

主席
顏為善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發表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i) 三名執行董事顏為善先生、顏福偉先生及
顏清輝先生；(ii) 一名非執行董事顏福燕女士；及(iii)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文釗
先生、Dell’Orto Renato先生及陳志冲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之用


